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隰 县 人 民 政 府 文 件

隰政发〔2023〕58 号

隰县人民政府

关于印发隰县 2024 年地质灾害避险搬迁

实施方案的通知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县直有关部门：

《隰县 2024 年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实施方案》已经县政府研

究同意，予以印发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隰县人民政府

2023 年 11 月 13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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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11月13日印发

校对人：江福桃 共印40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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隰县 2024 年地质灾害避险搬迁

实施方案

根据临汾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办公室《关于做好 2024 年度

地质灾害防治项目储备入库工作的通知》(临自然资办发〔2023〕

73 号)文件要求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隰县 2024 年地质灾害避

险搬迁实施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防汛救灾和民生保障工作的

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导，坚持“人民至上，生命至上”，确保人

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。通过实施地质灾害避险搬迁，彻底消除

地质灾害对人民生命财产构成的威胁，使受地质灾害威胁群众

搬迁后居住安全的工作目标。

二、目标任务

（一）目标。农村地质灾害避险搬迁是从根本上消除受地

质灾害威胁群众危险的最有效途径，通过实施地质灾害避险搬

迁，实现受地质灾害威胁的农户搬迁后居住安全的工作目标。

（二）任务。根据受威胁程度和群众自愿搬迁意愿，对新

增地质灾害隐患户实施避险搬迁，共计 21 户。

三、搬迁对象、标准、程序和方式

（一）搬迁对象及合法手续的认定

1.本次地质灾害避险搬迁的对象为地质灾害区域内受威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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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重的隐患户每孔窑洞（每间平房）实用面积小于 20 平米的不

予补偿。每户补偿不得超过 108720 元，房屋以外的附属设施一

律不予补偿，补偿按房屋间(孔）数计算。本《实施方案》下发

之日起搬迁对象不得增加建筑面积，增加的建筑面积不得申请

补偿。经研究决定，以三孔或以上窑洞（平房）为一户，每户

补助 108720 元，不足三孔窑洞（平房）的，按每孔补助 36240

元计算。

2.《隰县县城总体规划（2016-2030）》确定的城市规划区

内地质灾害隐患户，参照《隰县龙泉镇西坡底、寨沟等地质灾

害隐患区居民搬迁实施方案》（隰地灾发〔2019〕1 号）执行。

（二）避险搬迁补助标准

1.《隰县县城总体规划（2016-2030）》确定的城市规划区

外地质灾害隐患户参照《山西省地质灾害紧急避险搬迁规划

（2014—2020 年）》和《山西省地质灾害防治三年行动实施方

案》（晋自然资办发〔2020〕61）文件要求，地质灾害紧急避

险搬迁资金主要由省、市、县各级政府共同分担，全省地质灾

害避险搬迁补助标准为户均 12.08 万元，按照省级 50%（户均

6.04 万元）、市级 20%（户均 2.416 万元）、县级 20%（户均

2.416 万元）、个人 10%（户均 1.208 万元）的比例分担。

2.《隰县县城总体规划（2016-2030）》确定的城市规划区

内地质灾害隐患户，参照《隰县龙泉镇西坡底、寨沟等地质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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害隐患区居民搬迁实施方案》（隰地灾发〔2019〕1 号）文件

执行。

（三）搬迁的程序

1.个人申请。符合地质灾害紧急避险搬迁条件的，向户籍

所在地乡（镇）人民政府提出书面申请，并提供户籍、土地证

和房产证等相关证明材料。

2.调查核实。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要对上报的申请材料，

在 7 个工作日内审查完毕。必须采取入户调查，邻里访问、信

函求证等方式，对申请人的地质灾害隐患情况进行调查核实。

核实情况由各村委、社区组织在本辖区内进行公示，公示期限

为 5 个工作日。

3.审查公示。调查核实后，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要对调查

结果进行公示，公示期限为 5 个工作日。

4.组织实施。搬迁对象确定后，由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结

合本区域实际，制定相应的避险搬迁方案组织实施，并与搬迁

户签订搬迁和拆除协议。监督搬迁户进行搬迁，杜绝搬迁户从

一个隐患点搬迁至另一个隐患点。

5.组织验收。搬迁户搬迁后，由搬迁领导组组织相关部门

和专家成立搬迁工作验收组验收搬迁户拆除或封堵情况，验收

合格后，方可付给搬迁户搬迁补助资金。

6.搬迁户搬迁后，不得在地质灾害隐患区域购买房屋或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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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，一经查实，不对其房屋进行补偿，已补偿的责令其退回补

偿资金，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。

（四）实施方式

1.集中安置，均户补助 108720 元，个人自筹部分按现行政

策确定。

2.货币化补偿，三孔或以上窑洞（平房）为一户，均户补

助 108720 元，不足三孔窑洞（平房）的每孔补助 36240 元。

3.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在征得搬迁户同意后，可以采取购

买保障性住房、农户自主购房和自建房屋等货币化补偿方式解决。

四、资金安排

省、市、县分担此次避险搬迁所需资金，上级政府下拨的

21 户搬迁安置资金主要用于搬迁安置。

五、组织领导与工作职责

（一）组织领导

为确保搬迁工作顺利有序进行，县政府成立隰县地质灾害

避险搬迁工作领导组：

组 长：梁少杰 县委副书记、政府县长

副组长：张 建 县委常委、政府常务副县长

要照华 县委常委、人武部政委

郭 亮 政府办负责人

王秋平 自然资源局局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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胡彦云 应急管理局局长

成 员：宋元元 财政局局长

张宝娟 发改局局长

董新友 住建局局长

张建功 民政局局长

李晋伟 卫体局局长

任志明 教科局局长

康印江 文旅局局长

康文兵 林业局局长

申卫凯 气象局局长

王文珍 临汾市生态环境局隰县分局局长

张宏伟 水利局局长

王晓辉 农业农村局局长

史勇辉 交通局局长

刘 伟 公安局党委委员、副局长

韩隰生 公路段负责人

牛玉斌 防震减灾中心负责人

岳军明 联通公司经理

苏俊杰 移动公司经理

郭 杰 电信公司经理

贾 俊 供电支公司经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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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 肖 武警中队队长

各乡镇乡镇长

领导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县自然资源局，办公室主

任由王秋平同志兼任。

（二）工作职责

（1）县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工作领导组办公室负责组织、指

导、督促等工作，统筹协调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和各相关部门

依据职责分工，共同推进避险搬迁工作，确保搬迁任务目标按

期完成。

（2）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和村委会：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

是农村地质灾害避险搬迁的实施主体。要在县领导组的统一安

排部署下，制定具体详细的避险搬迁方案，明确责任，分解任

务，细化目标，优先安排受灾严重的群众并考虑群众搬迁意愿，

组织搬迁户签定搬迁协议、旧房拆除协议和公示等；组织搬迁

户新房建设、旧房拆除、旧址复垦工作，充分调动地质灾害隐

患区群众搬迁自觉性和积极性。

（3）县农业农村局负责协调处理在实施地质灾害避险过程

中涉及新农村建设等相关方面的事宜。

（4）县自然资源局负责联系地质灾害技术支撑单位专家，

对受灾群众的撤避和回迁进行评估；按照省市统一安排部署积

极开展新增地质灾害隐患点的排查、认定、统计和汇总入库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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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，积极争取地灾防治资金，加强对各类隐患点的分类处置；

协助、配合各乡（镇）和农业农村局对灾后重建规划工作提供

科学和便捷的服务指导，坚决避免重建工程再次选入地质灾害

隐患区；对重建工程选址涉及农用地的，积极配合各乡镇和农

业农村局履行农转用报批程序。

（5）县财政局负责筹集落实项目资金，根据搬迁用款计划，

合理安排资金下达与拨付，对搬迁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

查，确保资金到位。

（6）县发改局负责集中搬迁工作的立项等相关工作。

（7）县住建局负责工程建设施工管理安全等相关工作。

（8）县供电支公司负责旧村电源电线的拆除和新建村电源

电线的安装工作，确保搬迁过程中的用电安全。

六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要提高政治站位，加强组织领导，

科学谋划部署，聚焦职责任务，结合县委、县政府要求，明确

任务、压实责任、强化举措，确保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工作任务

落实、落细、落到位。

（二）严格政策规定。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原则采取货币化

补偿方式；重新申请宅基地的，必须是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，

且符合国家“一户一宅”政策规定；符合地质灾害避险条件的，

已享受扶贫移民搬迁或危房改造政策的，不得同时享受地质灾

害移民政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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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完善工作机制。在工作中要分析研判存在和遇到的

问题，提出解决措施；要完善乡镇和部门沟通协调机制，提供

技术支撑保障，实行资源共享。

（四）严守底线。搬迁新址必须避开地质灾害危险区域，

严格进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，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要与搬迁

农户签订不返回原址建房、居住协议，严防搬迁户回迁。

（五）组织推进。在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工作中各乡（镇）

人民政府要做到政策依据公开、实施方案公开、搬迁农户公开、

补偿标准公开、安置模式公开、时间节点公开、程序结果公开，

做到公平公正、依法依规、合情合理，充分保障搬迁农户的知

情权、参与权、决策权、管理权和监督权，发挥村党支部和村

委会的战斗堡垒作用，用好“一事一议”办法，充分调动农民

群众建设美丽家园的自觉性和积极性。县自然资源局、县农居

办要加大承担搬迁任务的督查检查力度，充分发挥牵头和统领

作用，主动帮助基层破解难题。县政府将严格奖惩措施，对工

作消极、推进不力、弄虚作假的有关单位和人员，按照责任分

工启动问责程序，进行问责追责。

（六）深入宣传。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要采取多种形式向

广大群众深入宣传开展地质灾害避险搬迁的目的和意义、主要

任务和相关政策，充分调动受灾群众搬迁的积极性和主动性，

确保自筹资金按时到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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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强化监督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和涉及地质灾害避险搬迁的职能部门，

要加强对各项工作的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，纪委监委、财政、

审计等部门要加强对资金使用等环节的监督，对于实施过程中

出现的挤占、挪用地质灾害避险搬迁资金等违法违纪行为，一

经发现，要依法严肃查处。从事地质灾害避险搬迁项目的国家

工作人员滥用职权、徇私舞弊、玩忽职守、弄虚作假的，由其

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，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

究其刑事责任。


